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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因果关系的确定问题一直是法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范畴!德国经过

两百多年的司法实践确立了*私人保险+和*法定保险+的两元因

果关系认定体系!同时在*私人保险+领域实行*比例因果关系+认

定标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先进性#我国在这两个方面的理论

研究尚属空白!在实践方面!保险案件中的因果关系的认定具有

认定上的单一性的弊端!简单化地认定因果关系!不加区分地确

定认定标准!具有极大的不合理性!效仿德国!确立的*两元性+的

因果关系认定体系!对我国具有极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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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德国 "私人保险#和 "法定保险#中因果关系认定的 "两元性#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无论在刑法+民法和社会法领域*因果关系都是重要且复杂的理论问题*同时

也常成为令人困惑的司法实践难题)"在保险法领域*解决因果关系的一些原则*

被我国学者们称为0近因原则1*并有许多学者将其推崇为保险法上的一项基本原

则*由此可见*这一问题在理论界和学术界的重要地位)#

!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对

于保险法上的因果关系认定问题*却同时存在着不同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处理方式*

造成了司法裁决的"混乱局面#)如何在理论上系统地阐明这些处理方式*并给出

一个合理的理论解决方案*是当前我国保险法研究中的难题)在因果关系领域的

众多问题中*最复杂的莫过于"多因一果#问题)导致被保险人伤亡的因素往往不

止一个*有时可能是两个*有时甚至更多*很多情况下是疾病与意外伤害因素相互

交织*相互作用*令人"主次难辨#)实践中*有些保险公司为了避免陷入因果关系

的"泥潭#*而控制风险支出*直接在保险合同中对事故发生的因果关系进行严格的

限定*有的甚至直接将"多因一果#导致的损害排除在保险赔付范围之外)例如*一

些保险公司在保险合同中规定!"被保险人于本合同有效期内*因遭遇外来的+突发

的+非疾病所导致的意外事故*并以此意外事故为直接且单独原因导致其身体伤

害+残疾或身故)#

"根据这样的保险条款*受益人若想获得赔付实非易事*因为*只

有当被保险人的伤害是由意外事故造成的*而且被保险人先前的疾病没有对伤害

有促发作用的情况下*受益人才能获得赔付)也就是说只有在排除被保险人的伤

害与其先前患有的疾病之间存在任何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的情况下*受益人才能

获得相关赔偿*实践中*想证明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这也就为受益人获得赔付带

来了较大的阻碍*因此*这样的条款是否具有合理性*一直是一个极富争议性的问

题*即使在司法实践中*也不是所有的法官都对这样的条款表示认同)

在保险法领域*关于因果关系确定的问题*德国有着自己独特的体系)在德国

保险分为私人保险和法定保险#

)私人保险由当事人自愿缴纳*法律不做强制规

定*和我国的商业保险类似&法定保险由法律强制规定*企业必须为劳动者缴纳*一

旦发生事故*保险人按照法定保险的相关规定进行赔付)在这两个领域*因果关系

的确定一直都是错综复杂的问题*尤其是在"多因一果#的情况中*更是充满了争

论)在长期的争论与实践中*德国渐渐在私人保险和法定保险领域演化出了不同

的确定标准*笔者认为*德国的保险领域的因果关系确定体系*对于我国有着一定

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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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私人保险与我国的商业保险相同*德国的法定事故保险和我国的工伤保险具有极大的相似

性*两者在保险方式+保险内容以及赔付制度等方面有诸多相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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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德国私人保险中的因果关系确定

德国的私人保险主要在德国,通用事故保险条款-中加以规定),通用事故保

险条款-$以下简称
0̀ #

%和银行+商人和企业的商事条款一样*都属于私人保险中

的商事条款*它的法律渊源主要是,保险合同法-,德国民法典-和
!'+&

年的,一般

商业条款权利规则-)

私人事故保险是一种古老的保险类型*

!/

世纪的基于船舶所有人的"船长险#

就是它的前身!

*此后又出现了"矿工险#和"协会险#*这些为私人保险的产生奠定

了基础)直到上世纪中叶*随着,财产保险规则-的问世*私人事故保险得到了正式

的确立*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就)此后*随着工业的不断繁荣和企业遭遇事故的工人

的增多*催生了"集体事故保险#*它使企业从工人的损害赔偿之中摆脱了出来)同

时*随着"强制保险#的建立*私人事故保险逐渐式微)

从法学的视角*私人事故保险本应属于民法范畴*但鉴于私人事故保险合同不

同于传统民事合同形态*从而出现了一些不同于传统民法问题的新问题*也促使

0̀ #

做出了一些不同于传统民法的规定)例如*在私人保险中*"损害#必须是由

"事故#引起的*但什么是"事故#在德国传统民法领域是没有法律上明确的定义的)

针对这一问题*

0̀ #

给"事故#做出了明确的定义*

0 #̀

规定!"事故就是被保险人

因为一个突然的外部力量作用于身体而遭受损失的状态)#

"即便如此*确定一个

伤害结果是否为一个
0̀ #

意义上的"事故#也绝非易事*尤其是在溺水和窒息引起

的死亡事件中)因为*如果一个死亡的结果被确定为"事故#*这个结果必须是由外

力引起的*而且还必须考察身体内部的机体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导致死亡这个结果*

这无论是在医学上还是法学领域都相当复杂)此外*与传统民法规定不同*

0 #̀

还包括了一系列的排除和肯定条款*例如*

0 #̀

规定!"对于特定范围的用力不当

造成的损害*也给予保险赔偿)#

#也就是说*在特定情况下*即使被保险人自身有

一定的错误*保险公司也应该给予赔付*这就在法学理论层面和制度层面*突破了

传统的民法领域的过错原则)

鉴于私人保险的特殊性*如何为其选择合适的因果关系理论*以及确立相应的

因果关系认定制度*曾经是德国法学界及司法界非常棘手的问题)在
0̀ #

出现之

前*在德国占统治地位的因果关系认定理论*在刑法中是"条件说#*在民法上是"相

当因果关系说#)这两个学说的共同特点是*在确定一个事件是否为引起某种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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